
华泰财险附加扩展承保隐蔽损失条款（期限 30 天） 

（注册号：09AD2024000210591） 

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，在被保险货物到达收货人或其他最终货仓的 30 天内，在开箱和/或打开

包装时发现的任何损失（即使该时保险责任已终止），除非有相反证据，应被认为发生在保单所承保

的运输过程中，予以赔偿。双方进一步约定，有明显损坏痕迹的箱子和/或包装必须立即打开。 

本保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 


